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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论

1、目的和意义

2008 年 8月，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发布实施《福州市晋安区畜禽养

殖布局规划》，规范畜禽养殖布局和管理，促进畜禽养殖可持续性发展。

非洲猪瘟疫情冲击，当前我国生猪存栏量下降，产能下滑，稳产保供

形势严峻。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全国稳定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

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模

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组织开展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对已划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逐一核实

禁养区划定依据、范围、面积等情况，完成禁养区规范调整工作，制定《晋

安区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促进生猪生产发展。

2、调整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第二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687 号，2017

年 10 月 7日修订；

（5）《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3

号，2014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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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3 年 6月 29 日修正；

（7）《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0 年第

7 号，2010 年 5 月 1日起施行；

（8）《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 号 ；

（9）《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 2012 年 3月 29 日起施行；

（10）《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 3月 31 日修正；

（11）《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第 27 号，2011 年 8

月 1日起施行；

（12）《福建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17 年 11

月 24 日；

（13）《福建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002 年；

（14）《敖江流域水源保护管理办法》，2015 年 1月 16 日通过；

（15）《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2012 年 2月 1 日起施行；

（16）《福州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榕政综【2015】390

号；

（17）《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 促进生猪生产发

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 号；

（18）《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要求的通知》，环办土

壤函【2019】735 号；

（19）《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2020】

33 号。

3、划分调整原则



3

（1）统筹兼顾原则

结合区域流域、水系、地形地貌等特征，综合考虑水环境和土壤环境

综合承载力，统筹兼顾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规划，符

合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原则，促进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的有效推进。

（2）科学合理原则

坚持以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为基础，以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

人口集中区域及法律、法规规定的确需纳入禁养区范围进行特殊保护的其

他区域等边界确定方法和范围划定原则为依据，严格按照保护目的和需

要，科学合理设置边界范围。

（3）强制执行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后，必须实行严格保护，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环境

准入制度与管控措施；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 5年不作调整，确需调整，

参照禁养区划定程序办理。

4、划定范围

本次禁养区划定的范围包括晋安区所辖所有国土范围。

5、划分类型

晋安区畜禽养殖区域划分为“禁养区”和“可养区”两种类型。

（1）畜禽养殖禁养区

畜禽养殖禁养区是指按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规定，在指定范围

内禁止规模化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内的已建成的畜禽养殖场，由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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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负责责令限期搬迁、关闭或取缔。

（2）畜禽养殖可养区

畜禽养殖可养区是指除禁养区以外区域，原则上作为畜禽养殖可养区。

在畜禽养殖可养区内从事畜禽养殖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其污染防治措施及畜禽排泄物综合利用措

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其污染物排放不

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

二、原晋安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的排查

（一）原晋安区畜禽养殖“三区”布局界限

1、禁养区

（1）象园街道、王庄街道、茶园街道、鼓山镇、岳峰镇、新店镇、日

溪乡全部行政区范围；

（2）寿山乡政府所在地镇区、寿山乡红寮集镇区、宦溪镇的政府所在

地镇区、宦溪镇鼓岭度假区的城镇建成区用地外延 500 米范围，宦溪工业

集中区 1000 米范围；

（3）敖江流域塘坂水库大坝至山仔水库傍尾之间汇水区范围内的晋安

区行政区，马尾水厂水源保护区的晋安区行政区，宦溪镇南口水库水源保

护区，宦溪镇柯坪水库水源保护区，恩顶水库水源保护区，黄金井水库水

源保护区；

（4）市区内河上游汇水区，月洋水库、溪下水库汇水区外延一重山范

围内区域，桂湖溪、宦溪干流两侧外延 200 米范围内区域；

（5）寿山乡鹞山阔叶林保护小区、寿山阔叶林保护小区、九峰寺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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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护小区、林阳寺阔叶林保护小区用地范围及周边外延 500 米范围内区

域；

（6）晋安区 71个文物保护单位用地范围及周边外延 200 米范围区域；

（7）晋安区规划的福建 30 处旅游景点（包括：皇帝洞大峡谷、畲家

百年蓝府、北湖、桃源溪漂流、卧龙谷景区、汶洋景区、寿山古街、中国

寿山石馆、寿山石观光洞、芙蓉洞景区、善伯洞景区、竹林公园、寿山瀑

布景区、北斗洋旅游区、寿山溪漂流、林阳寺、玉佛洞、贤陵园（高峰书

院）、玉缘山庄、八一七公园、桂湖温泉旅游度假区、二三革命纪念馆、

满堂香茶艺园、降虎寨文化区、闽王陵、升山寺、崇福寺、闽越城遗址、

牛头寨景区、柳杉王公园）用地范围及周边外延 500 米范围内区域。

（8）贵新高速、同三高速两侧 500 米范围，县道新霍线、日大线、新

东线、鼓宦线道路两侧 200 米范围，村际公路两侧 100 米范围内区域。

2、控养区

（1）寿山乡政府所在地镇区、寿山乡红寮集镇区、宦溪镇的政府所在

地镇区、宦溪镇鼓岭度假区的城镇建成区用地外延 500-1000 米范围区域，

宦溪工业集中区 1000-2000 米范围区域；

（2）月洋水库、溪下水库汇水区范围（一重山除外），桂湖溪、宦溪

两侧外延 200-500 米范围间区域；

（3）晋安区 71个文物保护单位用地范围外延 200-500 米范围间区域；

（4）晋安区规划的 30处旅游景点用地范围外延 500-1000 米范围间区

域；

（5）贵新高速、同三高速两侧 500-1000 米范围，县道新霍线、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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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新东线、鼓宦线道路两侧 200-500 米范围，村际公路两侧 100-200 米

范围内区域。

3、可养区

上述规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控养区范围以外的区域，在可养区范围

内具体畜禽养殖场项目选址必须经科学论证，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

不得影响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

（二）原晋安区畜禽养殖“三区”划定排查

按照《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要求》，对照原《福州市晋安区畜

禽养殖布局规划》进行分区划定核查，取消原规划中划定的控养区范围，

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对禁养区作出规范调整。在原有划定的禁养

区范围界线内取消了不符合划定要求的禁养区范围，经核查后调整的禁养

区范围如下：

（1）原规划中城市建成区用地及外延 1000 米范围内禁养区区域调整

为其用地及外延 500 米范围内为禁养区区域。

（2）取消三环路以内区域全部设为禁养区的限制。

（3）取消寿山乡红寮集镇区、宦溪镇鼓岭度假区范围内的禁养区。

（4）取消交通干线中村际公路两侧 100 米范围内区域的禁养区；晋安

区主要交通主干道的县道两侧 200 米范围区域调整为其两侧 500 米范围内

区域规划为禁养区范围。

（5）取消原规划中划定的工业区（开发区）、文物保护单位、重要旅

游景点的禁养区范围。

三、晋安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调整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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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 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

55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2020】

33 号）中的要求，对已划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逐一核实禁养区划定情况排

查，晋安区畜禽养殖分区布局界限调整后禁养区划定范围详见附表 1，调

整后划定“禁养区”和“可养区”两个区域，具体划定内容如下：

（一）禁养区

位于以下任一区域范围的均属于禁养区：

1、城市建成区和城镇建成区类型的禁养区，包括晋安区象园街道、王

庄街道、茶园街道、鼓山镇、岳峰镇、新店镇和日溪乡全部行政区范围以

及寿山乡、宦溪镇乡镇政府所在地城镇建成区用地及外延 500 米范围。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类型的禁养区，包括敖江福州二水源保护区汇水

区范围内的晋安区行政区部分（包括日溪乡全部行政区域），马尾水厂水

源保护区的晋安区行政区部分，宦溪镇南口水库水源保护区，宦溪镇柯坪

水库水源保护区，恩顶水库水源保护区，黄金井水库水源保护区和日溪水

厂水源保护区。

3、重要地表功能水体的禁养区，包括市区内河上游汇水区，月洋水库、

溪下水库汇水区外延一重山范围内区域，桂湖溪、宦溪干流两侧外延 200

米范围内区域。

4、自然保护区类型的禁养区，包括九峰寺阔叶林保护小区、林阳寺阔

叶林保护小区、寿山乡鹞山阔叶林保护小区、寿山阔叶树保护小区及各保

护区周边处延 500 米范围内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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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类型的禁养区，包括鼓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规划用地及外延 500 米、福州国家森林公园规划用地及外延 500 米范围。

6、其他类型的禁养区，包括寿山乡、宦溪镇行政区内国道、县道两侧

500 米范围内区域。

（二）可养区

上述规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以外的区域，在可养区范围内具体畜

禽养殖场项目选址必须经科学论证，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不得影响

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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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晋安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情况一览表（2019 年划定）

序号 保护目标类型 禁 养 区 范 围

1 城市建成区
城市建成区用地及外延 500 米范围内区域，包括王庄街道、象园街道、茶园街道、新店镇、岳峰镇、鼓

山镇行政区范围。

2 城镇建成区 城镇建成区用地及外延 500 米范围内区域，包括：寿山乡、宦溪镇的乡镇政府所在地集镇区范围。

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敖江福州二水源保护区汇水区范围内的晋安区行政区部分（包括日溪乡全部行政区域），马尾水厂水源保

护区的晋安区行政区部分，宦溪镇南口水库水源保护区，宦溪镇柯坪水库水源保护区，恩顶水库水源保

护区，黄金井水库水源保护区和日溪水厂水源保护区。

4 重要地表功能水体
市区内河上游汇水区，月洋水库、溪下水库汇水区外延一重山范围内区域，桂湖溪、宦溪干流两侧外延

200 米范围内区域。

5 自然保护区

晋安区 7个自然保护区用地范围及外延 500 米区域，包括：日溪乡鸟毛巢阔叶林自然保护区、日溪乡山

仔水库水源涵养区、九峰寺阔叶林保护小区、林阳寺阔叶林保护小区、寿山乡鹞山阔叶林保护小区、寿

山阔叶树保护小区和鼓山喝水岩阔叶树保护小区。

6 风景名胜区 鼓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用地及外延 500米范围。

7 森林公园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规划用地及外延 500米范围。

8 交通干线 寿山乡、宦溪镇行政区内国道、县道两侧 500 米范围内区域。

说明：（1）禁养区的总体范围为各类保护目标类型控制范围；

（2）可养区范围为上述规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以外的区域，在可养区范围内具体畜禽养殖场项目选址必须经科学论证，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

规，不得影响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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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晋安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调整情况一览表

保 护目 标类

型

禁养区范围
调整说明 调整依据

原区划（2009 年） 调整后（2019 年）

城市建成区

1、城市建成区用地及外

延 1000 米范围内区域，包

括：王庄街道、象园街道、

茶园街道、新店镇、岳峰镇、

鼓山镇行政区范围。

2、规划三环路以内区

域。

城市建成区用地范围内

及外延 500 米范围内区域，

包括：王庄街道、象园街道、

茶园街道、新店镇、岳峰镇、

鼓山镇行政区范围。

1、《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0 年

第 7号，2010年 5月 1日，第五条

第（三）：距离城镇居民区、文化教

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及公路、铁

路等主要交通干线 500米以上。

2、保留城市建成区用地范围内

的禁养区，保留建成区外延 500米
范围内区域的禁养区；

3、取消三环路以内区域全部设

为禁养区的限制。

1、《中华人民共和

国畜牧法》，2015年 4
月 24 日，第四十条第

（二）点；

2、《畜禽规模养殖

污染防治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43 号，2014 年 1
月 1 日，第十一条第

（三）点；

3、《动物防疫条件

审查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0
年第 7 号，2010 年 5
月 1日，第五条第（三）

点。

城镇建成区

城镇建成区用地外延

500 米范围，包括日溪乡、

寿山乡、宦溪镇的政府所在

地镇区，以及寿山乡红寮集

镇区、宦溪镇鼓岭度假区。

城镇建成区用地范围内

及外延 500 米范围区域，包

括：日溪乡、寿山乡、宦溪

镇的乡镇政府所在地集镇区

范围。

1、《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0 年

第 7号，2010年 5月 1日，第五条

第（三）：距离城镇居民区、文化教

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及公路、铁

路等主要交通干线 500米以上。

2、取消寿山乡红寮集镇区；

3、宦溪镇鼓岭度假区范围内的

1、《中华人民共和

国畜牧法》，2015年 4
月 24 日，第四十条第

（二）点；

2、《畜禽规模养殖

污染防治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43 号，2014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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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目 标类

型

禁养区范围
调整说明 调整依据

原区划（2009 年） 调整后（2019 年）

禁养区。 月 1 日，第十一条第

（三）点；

3、《动物防疫条件

审查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0

年第 7 号，2010 年 5

月 1 日，第五条第（三）

点。

工业区

（开发区）

晋安区行政区域内经批

准成立的县（区）级以上工

业区规划用地范围及外延

1000米范围划定为畜禽养殖

禁养区。包括：宦溪工业集

中区、金城投资区、福兴经

济开发区。
取消

1、《关于进一步规

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

定和管理 促进生猪

生产发展的通知》，环

办土壤【2019】55 号；

2、《关于印发畜禽

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

排查要求的通知》，环

办土壤函【2019】735

号；

3、《关于进一步规

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

理的通知》，环办土壤

【2020】33 号。

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

1、敖江福州二水源保护

区的晋安区行政区部分，以

及塘坂水库大坝至山仔水库

傍尾之间汇水区范围内；

1、敖江福州二水源保护

区的晋安区行政区部分，以

及塘坂水库大坝至山仔水库

傍尾之间汇水区范围内；

涉及饮用水水源安全及水库富

营养化流域综合整治的重要生态环

境保护区域，本次调整结果保留原

区划范围不变。

1、《中华人民共和

国畜牧法》，2015年 4
月 24 日，第四十条第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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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目 标类

型

禁养区范围
调整说明 调整依据

原区划（2009 年） 调整后（2019 年）

2、马尾水厂水源保护

区：白眉水库汇水区范围内

的晋安区行政区部分；

3、宦溪镇南口水库水源

保护区：南口水库汇水区范

围内区域；

4、宦溪镇柯坪水库水源

保护区：柯坪水库汇水区范

围内区域；

5、恩顶水库水源保护

区：恩顶水库汇水区范围内

区域；

6、黄金井水库汇水区。

2、马尾水厂水源保护

区：白眉水库汇水区范围内

的晋安区行政区部分；

3、宦溪镇南口水库水源

保护区：南口水库汇水区范

围内区域；

4、宦溪镇柯坪水库水源

保护区：柯坪水库汇水区范

围内区域；

5、恩顶水库水源保护

区：恩顶水库汇水区范围内

区域；

6、黄金井水库汇水区；

7、日溪水厂水源保护

区。

2、《畜禽规模养殖

污染防治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43 号，2014 年 1
月 1 日，第十一条第

（一）点；

3、《敖江流域水源

保护管理办法》，2015
年 1 月 20 日，第九、

十条。

重要地表功能

水体

1、市区上游汇水区：直

接或间接进入福州中心城市

内河汇水区范围内的区域；

2、重要水库外延一重山

范围内的区域，包括：八一

水库、登云水库、月洋水库、

过溪水库、路口水库、溪下

水库、九峰水库、杨廷水库；

3、日溪干流及其一级支

流后溪、华林溪两侧外延2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1、市区上游汇水区：直

接或间接进入福州中心城市

内河汇水区范围内的区域；

2、重要水库外延一重山

范围内的区域，包括：八一

水库、登云水库、月洋水库、

过溪水库、路口水库、溪下

水库、九峰水库、杨廷水库；

3、日溪干流及其一级支

流后溪、华林溪两侧外延

2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涉及饮用水水源安全及水库富

营养化流域综合整治的重要生态环

境保护区域，本次调整结果保留原

区划范围不变。

1、《福建省农业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

2018 年 3 月 31 日，第

二十一条。

2、《福州市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

案》，榕政综【2015】

3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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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目 标类

型

禁养区范围
调整说明 调整依据

原区划（2009 年） 调整后（2019 年）

4、桂湖溪、宦溪干流两

侧外延 200 米范围内的区

域。

4、桂湖溪、宦溪干流两

侧外延 200 米范围内的区

域。

自然保护区

晋安区 7 个自然保护小

区用地范围外延 500 米区

域，包括：

1、日溪乡鸟毛巢自然保

护区：位于日溪乡铁坑、万

洋、日溪、梓山村，总面积

1044 公顷；

2、日溪乡山仔水库水源

涵养区：位于日溪乡日溪、

山秀园、党洋、东坪村，总

面积 1624 公顷；

3、寿山乡鹞山阔叶林保

护小区：位于寿山乡优山村，

总面积 485 公顷；

4、寿山阔叶树保护小

区：位于寿山乡上寮村，总

面积 36 公顷；

5、九峰寺阔叶林保护小

区：位于寿山乡九峰村，总

面积 41 公顷；

6、林阳寺阔叶林保护小

区：位于寿山乡岭头石碑、

溪下村，总面积 68 公顷；

晋安区 7 个自然保护区

用地范围及外延 500 米区

域，包括：日溪乡鸟毛巢阔

叶林自然保护区、日溪乡山

仔水库水源涵养区、九峰寺

阔叶林保护小区、林阳寺阔

叶林保护小区、寿山乡鹞山

阔叶林保护小区、寿山阔叶

树保护小区和鼓山喝水岩阔

叶树保护小区。

保留原有禁养区范围。 1、《中华人民共和

国畜牧法》，2015年 4
月 24 日，第四十条第

（一）点；

2、《畜禽规模养殖

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3号，2014年 1月 1
日，第十一条第（二）

点；

3、《福建省农业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

2018 年 3 月 31 日，第

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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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目 标类

型

禁养区范围
调整说明 调整依据

原区划（2009 年） 调整后（2019 年）

7、鼓山喝水岩阔叶树保

护小区：位于鼓山风景名胜

区喝水岩景点周边，总面积

15 公顷。

风景名胜区

鼓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位于福州市东郊，景区面

积 49.7 平方公里）用地范围

及外延 500 米范围区域。

鼓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规划用地范围及外延 500 米

范围区域。

保留原有禁养区范围。 1、《中华人民共和

国畜牧法》，2015年 4
月 24 日，第四十条第

（一）点；

2、《畜禽规模养殖

污染防治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43 号，2014 年 1
月 1 日，第十一条第

（一）点；

3、《福建省农业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

2018 年 3 月 31 日，第

二十一条。

森林公园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位

于福州市区北郊，东以福飞

路为界，西至湖顶与叶洋村

接壤，南至八一水库北岸堤

坝，北至岭头乡与笔架山毗

邻，总面积 859.33 公顷）用

地范围及外延 500 米范围区

域。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规划

用地范围及外延 500 米范围

区域。

保留原有禁养区范围。 1、《国家级森林公

园管理办法》2011年 8
月 1日，第六条；

2、《福建省农业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

2018 年 3 月 31 日，第

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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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目 标类

型

禁养区范围
调整说明 调整依据

原区划（2009 年） 调整后（2019 年）

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保护单位 71 个（其

中国家级 1 处、省级 5 处、

市级 13 处、区级 52 处）用

地范围及外延 200 米范围区

域，包括：寿山石矿洞遗址、

佛舍岭石磴路、登云石磴路、

陈锐墓、鳝溪吴氏宗祠、松

山毓麟宫、林元珠故居、黄

培松墓、红军烈士墓、岭头

门抗日战争烈士墓、鼓山摩

崖题刻、龙瑞寺千佛宝塔、

闽王王审知墓、林妤墓、新

店古城遗址、黄翰墓、宦溪

窑址、鳝溪摩崖题刻、凤丘

鹤林摩崖题刻、东岳庙殿堂、

鼓山涌泉寺、崇福寺、地藏

寺、林阳寺、宦溪桥、升山

摩崖题刻、盘石山遗址、降

虎寨、八一七烈士墓、升山

寺、浦东桥、大王庙（二三

革命会址）、牛山石阶路、林

聪彝墓、王仁堪墓（状元墓）、

杨树庄墓、店坂桥（多桥亭）、

竹屿木牌坊、凤洋将军庙、

光华境、战坂境、横屿宋井

群、林妤故居、小北岭古驿

取消

1、《关于进一步规

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

定和管理 促进生猪

生产发展的通知》，环

办土壤【2019】55 号；

2、《关于印发畜禽

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

排查要求的通知》，环

办土壤函【2019】735

号；

3、《关于进一步规

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

理的通知》，环办土壤

【2020】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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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目 标类

型

禁养区范围
调整说明 调整依据

原区划（2009 年） 调整后（2019 年）

道、杜溪桥、圣泉寺大殿、

九峰寺、汶石大王庙、阮公

祠、森林公园摩崖石刻、后

屿烈士陵园、万国公益社、

宜夏别墅、大北岭古驿道、

白云洞（良心寺）、翠微寺、

五贤祠、康山庙、杨真君祖

殿、坊兜桥、东际桥、登云

石桥、更衣亭、水云亭、蒲

岭宋井、赵公俊墓、独屏盾

山摩崖石刻、芙蓉山摩崖石

刻、象山摩崖石刻、刘齐衔

墓、宜夏别墅。

重要旅游景点

晋安区30处旅游景点的

规划用地范围及其外延 500

米区域，规划旅游景点包括：

皇帝洞大峡谷、畲家百

年蓝府、北湖、桃源溪漂流、

卧龙谷景区、汶洋景区、寿

山古街、中国寿山石馆、寿

山石观光洞、芙蓉洞景区、

善伯洞景区、竹林公园、寿

山瀑布景区、北斗洋旅游区、

寿山溪上寮溪漂流、林阳寺、

玉佛洞、贤陵园（高峰书院）、

玉缘山庄、八一七公园、桂

取消

1、《关于进一步规

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

定和管理 促进生猪

生产发展的通知》，环

办土壤【2019】55 号；

2、《关于印发畜禽

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

排查要求的通知》，环

办土壤函【2019】735

号；

3、《关于进一步规

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

理的通知》，环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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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目 标类

型

禁养区范围
调整说明 调整依据

原区划（2009 年） 调整后（2019 年）

湖温泉旅游度假区、二三革

命纪念馆、满堂香茶艺园、

降虎寨文化区、闽王陵、升

山寺、崇福寺、闽越城遗址、

牛头寨景区、柳杉王公园。

【2020】33 号。

交通干线

晋安区主要交通主干道

两侧一定范围内区域，其中

铁路、同三高速、机场高速、

三环路、福飞路、秀峰路、

贵新高速路两侧 500 米范围

内区域；县道新霍线、日大

线、新东线、鼓宦线两侧 200

米范围内区域；村际公路两

侧 100 米范围内区域。

晋安区主要交通主干道

两侧一定范围内区域，其中

铁路、同三高速、机场高速、

三环路、福飞路、秀峰路、

贵新高速路两侧 500 米范围

内区域；县道新霍线、日大

线、新东线、鼓宦线两侧 500

米范围内区域。

将铁路、高速公路、国道、县

道两侧 500 米以内的区域划定为

禁养区。取消村际公路两侧 100 米

范围内区域。

《动物防疫条件

审查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0

年第 7 号，2010 年 5

月 1 日，第五条第（三）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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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总图（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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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总图（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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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前后对比（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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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前后对比（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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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城市镇建成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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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城市镇建成区（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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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水源保护区及汇水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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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水源保护区及汇水区（遥感）



26

附图 5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重要地表功能水体（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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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重要地表功能水体（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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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风景名胜、森林公园及自然保护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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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风景名胜、森林公园及自然保护区（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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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交通干线（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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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交通干线（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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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畜禽分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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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 晋安区畜禽禁养区-畜禽分布（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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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表 1 晋安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统计表 单位：平方公里

序号 类型 宦溪 寿山 总计 备注

1 城镇建成区
红寮集镇区 - -0.58 -0.58 取消寿山乡红寮集镇区

鼓岭度假区 -1.64 - -1.64 取消宦溪镇鼓岭度假区

2 工业区 宦溪工业集中区 -2.37 - -2.37 取消宦溪工业集中区

3 交通干线

县道

新霍线 - 5.9
7.8

县道两侧 200 米范围内区域调整为县道两侧 500

米范围规划为禁养区区域，增加禁养区面积寿山

乡为：新霍线；宦溪镇为：鼓宦线和新东线。

新东线 1.8 -

鼓宦线 0.1 - -

村道 -1.92 -2.05 -3.97
取消交通干线中村际公路两侧 100 米范围内区域

的禁养区。

4 合计 -4.03 3.27 -0.76

备注：+为增加禁养区；-为减少禁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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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晋安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统计

序

号
乡镇

原划定面积

（平方公里）

2019 年划定面积

（平方公里）

取消面积

（平方公里）

1
岳峰镇、象园街道、

王庄街道、茶园街道
14.26 14.26 0

2 新店镇 58.73 58.73 0

3 鼓山镇 40.21 40.21 0

4 日溪乡 128.78 128.78 0

5 宦溪镇 76.52 72.49 -4.03

6 寿山乡 56.55 59.92 3.27

7 合计 375.05 374.29 -0.76

备注：+为增加禁养区；-为减少禁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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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晋安区畜禽养殖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畜禽养殖污染整治过程

为认真贯彻国家、省、市关于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工作，促进畜禽养

殖业持续健康发展，晋安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区政府先后出台了《福

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区环保局区农林水局<福州市晋安区畜禽养

殖布局规划>的通知》（榕晋政综〔2008〕98 号）、《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福州市晋安区畜禽养殖布局规划>部分内容的通知》（榕晋政综

〔2009〕128 号）。2013 年区政府成立了以区长为组长、副区长为副组长

的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将其作为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重

要内容，有效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2007-2012 年间，晋安区先后投入资金 3000 多万元，开展了饮用水源

地上游的日溪乡梓山村、党洋村、山秀园村、南峰村及罗源插花地以及宦

溪镇板桥等片区畜禽养殖整治，拆除畜禽养殖场面积共 20 万平方米，搬

迁生猪近 10万头。2013 年下半年以来，晋安区全面开展北峰山区宦溪镇、

寿山乡、日溪乡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至 2014 年底，全区共下拨整治

资金 9490.76 万元，拆除猪栏面积 68.2 万平方米，完成了北峰山区畜禽

污染整治工作。整治后，生猪存栏已从 30 万头锐减至福州市环保局下达

的 2.5 万头以内，目前实际存栏数为 2.09 万头。

2015 年以来，除 4家保留的生猪养殖场外，晋安区其余生猪养殖场已

全部关闭，保留生猪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均已完成。下一步，晋安区继续严

格规范保留的生猪养殖场管理，并全面推进牛、羊、兔、家禽等其他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加强长效管理，强化各部门配合，加大巡查，及时有效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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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违法乱建养殖场情况，积极引导农民转产转业。

二、生猪养殖场现状

（1）生猪养殖场基本情况

晋安区畜禽养殖类型以养猪为主，主要集中在宦溪、寿山两个乡镇，

共存栏 20900 头猪，其中宦溪镇 12100 头（占 57.9%）、寿山乡 8800 头（占

42.1%），具体养殖场名单见表 1。

4 家保留养殖场名单中，3 家位于宦溪镇，1家位于寿山乡，其中福建

弥高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存栏 6000 头，福建仁锋种猪有限公司存栏 8800

头，福州市北岭食品有限公司存栏 2600 头，福建华侨荣胜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存栏 3500 头，4 家保留生猪养殖场合计存栏 20900 头，按年出栏=存

栏×1.75 换算，晋安区生猪年出栏约为 36575 头，在省、市下达的 4万头

生猪年出栏控制指标内。

表 1 2019年晋安区保留生猪养殖场名单

序号 名 称 地 址
面积

（平方米）
存栏情况（头）

1 福建弥高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宦溪镇弥高村 8号 21255 6000

2 福建仁锋种猪有限公司 寿山乡叶洋村大坪山 22700 8800

3 福州市北岭食品有限公司 宦溪镇中心村 4800 2600

4 福建华侨荣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宦溪镇牛项村鸡相斗 7000 3500

合 计 55755 20900

（2）环保措施验收情况

根据环保“三同时”制度的要求，辖区内保留 4 户养猪场全部完成环

境影响评价，通过环保部门的审批，并均已完成验收。

晋安区 4 家保留猪场目前均已完成农业部门生猪生态标准化改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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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福州市生猪规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各猪场都完成

了废弃物资源利用化设施建设，建立了有机肥厂，均已完成污染物在线监

控设施安装、比对监测、联网工作。

三、其他畜禽养殖基本情况

晋安区除生猪养殖有 4 家规划化养殖外，畜禽养殖规划化养殖场仅有

5 家蛋鸡养殖场，其他畜禽均采取散养、放养的饲养方式。根据调查，5

家规模蛋鸡养殖场（存栏 9.4 万只）均已完成备案，除位于新店镇省农科

院承担项目建设的中以示范农场蛋鸡场采取封闭饲养外，其余 4 家蛋鸡场

未配备标准的环保治理设施，粪污处理方式均为收集鸡粪自然晾干或搭建

大棚堆放后用于农业种植施肥。

表 2 晋安区 5家规模蛋鸡养殖场情况表

序号 养殖场名称 养殖地点 存栏头数 养殖品种

1 福州市晋安区厚景农业生态农场 宦溪镇创新村公群山 40000 蛋鸡

2 福州市宦溪镇凤祥农场 宦溪镇弥高村 5000 蛋鸡

3
福州市晋安区幸福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
宦溪镇弥高村 32000 蛋鸡

4 中以示范农场蛋鸡场 新店镇埔谠 12000 蛋鸡

5 陈瑜蛋鸡场 寿山乡溪下村 5000 蛋鸡

四、主要环境问题分析

（1）畜禽养殖场布局不合理

晋安区目前绝大多数畜禽养殖场都是在未经环保部门选址论证、没有

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三同时”制度的情况下擅自建成投产，这种星

罗棋布的畜禽养殖场布局不利于环境监督管理，造成的农村生态环境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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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给晋安区农村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

2015 年以来，除 4家保留的生猪养殖场外，晋安区其余生猪养殖场已

全部关闭，保留生猪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均已完成并通过验收。下一步，晋

安区继续严格规范保留的生猪养殖场管理，并全面推进牛、羊、兔、家禽

等其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加强长效管理，强化各部门配合，加大巡查，

及时有效查处违法乱建养殖场情况，积极引导农民转产转业。

（2）经营者环保意识比较薄弱

一些企业的经营者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只考虑经济效益，不够重视环

境保护，企业在筹建时没有把环保投资纳入项目的总投资，导致污染治理

设施无法落实。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部分企业的污染治理设施处理

能力偏小，使设施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降低了污染治理效果。

（3）污染物整治水平有待提高

虽然 4 家保留猪场均完成了标准化改造和验收。在通过初验收的猪场

中，福州市北岭食品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漏缝地面面积不足，无法有

效通过干清粪方式清理粪便，导致存在水冲粪比例较高，污染物没有得到

有效削减；病死猪无害处处理仍采取发酵、填埋等传统方式，对环境仍存

在不良影响和隐患；未按要求每头商品猪配套 0.3m
3
储备池，需进一步做

好防渗漏措施。福建仁锋种猪有限公司也存在水冲粪情况，需进行提升改

造。

同时，4 家保留生猪养殖场废水排放均能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596-2001），处理后的废水用于农灌，但部分养殖场环评文

件及相关验收文件中未明确要求废水用于农灌应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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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GB5084-2005）的标准，导致部分养殖场废水治理设施设计标准和排

放标准偏低。因此，在标准化改造及验收时，要求 4 家保留生猪养殖场浇

灌废水必须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中的相关标准。

另有 5 家规模蛋鸡养殖场除位于新店镇省农科院承担项目建设的中以

示范农场蛋鸡场采取封闭饲养外，其余 4家蛋鸡场未配备标准的环保治理

设施，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水平需整体提升。

（4）环评及标准化验收进度滞后

目前，除 4 家保留生猪养殖场中福建弥高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福建

仁锋种猪有限公司、福州市北岭食品有限公司和福建华侨荣胜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通过环评审批、竣工环保验收和标准化验收。其他畜禽养殖场未通

过竣工环保验收和标准化验收，需进一步加快验收进度，早日完成任务。

晋安区规模最大的 5 家规模蛋鸡养殖场均已完成备案，但粪污处理方

式极为原始，牛羊均采取放养方式，鉴于省市现在还未出台标准化改造文

件，无法开展标准化验收，因此建议晋安区督促 5 家蛋鸡养殖场尽快进行

环保设施验收，同时对牛、羊、家禽、兔养殖开展日常巡查监督，有条件

的可适时改进粪污处理方式，避免出现环境污染。

（5）畜禽养殖固体废物处置不合理

畜禽粪便没有进行合理处置，未按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实

现畜禽粪便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在暴雨台风季节，由于晋安区土壤疏

松，坡地较多，土壤渗透性较强，容易导致堆积的粪便流失，污染地表水

和地下水。病死畜禽尸体的处置没有按照国家规范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

造成公共卫生隐患和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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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壤污染

由于畜禽养殖业规模化的程度逐步提高，专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导

致养殖业和种植业日益分离，从事养殖的不种地、粪便不当肥料；种地的

不再从事养殖，农田靠施肥。畜禽粪便随意堆放，既占用土地，过多的养

分又使农田失去生产价值。

（7）生物污染问题

畜禽粪便中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卵，孳生大量蚊蝇，若没有

及时处理，将使病原菌和寄生虫大量繁殖，造成人、畜传染病和寄生虫的

蔓延。

（8）部分需求养殖场空间分布不够合理

根据“榕政办〔2010〕10 号”文件精神，分别从建成区、水系、道路

交通、生态敏感区（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等四个方面分析空间分布合理性。将 4 家保留生猪养殖场和 5家规模化家

禽养殖场空间位置分别于上述四类禁养区（禁建区）进行叠加，叠加成果

见附图 8。从叠加成果可以看出，规模化 9 家畜禽养殖场均不在生态敏感

区范围内，与主要交通干道和水系均有一定的距离，除中以示范农场蛋鸡

场，其他均位于城市规划区、城镇规划区外，空间分布较合理。中以示范

农场蛋鸡场位于新店镇埔谠，属于福州中心城区规划区，按榕政办〔2010〕

10 号”文件精神为禁养区，虽其采取封闭饲养方式，但仍不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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